
海财农字〔2019〕233号

勐海县财政局关于重新安排勐海县易地扶贫搬

迁建设项目贷款利息（第 3季度）的通知

勐海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：

根据《勐海县财政局关于安排 2019年县级专项资金的通知》

（海财预字〔2019〕1号）、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提示付息通知书》

（TSFX53282201-201903）及《勐海县财政局关于收回勐海县易

地扶贫搬迁建设项目贷款利息（第 3季度）》（海财农字〔2019〕

232号）的要求，现重新安排勐海县易地扶贫搬迁建设项目贷款

利息（第 3季度）2,324,124.44元给你单位，此款列入 2019年

“2130504，农林水支出—扶贫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”预算科目，



请加强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。

勐海县财政局

2019年 9月 6日

抄送：预算股，国库股，欣盛城乡投资开发有限公司。

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 9月 6日印发

（共印 4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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